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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妥善辦理師資

培育公費生相關事宜，並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培育優質師資，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

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等規定，訂定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暨輔

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公費生，係指依師資培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

待遇，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學生，並以教育部核定為準。 

第二章 甄選 

三、 為甄選師資培育公費生(以下簡稱公費生)，設置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暨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 1 人，由本中心主任擔任，負責召集與主持會議；本委員會之委

員包括獲公費生名額指定培育系所(以下簡稱培育系所)之主管為當然委員、本中心

專任教師、及提報公費名額之相關縣市政府教育主管單位代表。 

四、 本校依每年教育部核定之各縣市政府提供本校公費生名額、類科及分發學年度辦理

公費生甄選。 

五、 參加公費生甄選學生應具備下列三項條件： 

(一)就讀該公費生名額所指定之相應培育系所。 

(二)成績及品行優良獲系所推薦者。 

(三)需符合該年度提報公費生名額之縣市所指定之專長或資格。 

六、 申請公費生之甄選程序如下: 

(一) 初審:申請者檢具審查資料向本中心申請。 

(二) 考試:由本中心辦理資料審查、口試及試教。 

1. 資料審查(20%)，應包括下列項目： 

(1)自傳。 

(2)各類證書與獲獎紀錄。 

(3)各項服務與表現經歷。 



 

(4)其他。 

2. 教育專業知能之口試（40％）：以教育相關議題、教育時事以及教育專業知識

為主題。 

3. 教育專門學科之試教（40％）：以該年度提報公費生名額之縣市所指定之學科

專長或資格為主。 

(三) 複審:由本委員會針對考試成績及錄取名冊複檢之，得列備取生數名。 

同分參酌順序為:教育知能口試、教育專門學科試教、資料審查成績，並由本委員會

議決議排列正(備)取優先順序。 

七、 通過本中心公費生甄選之學生，始得成為本委員會審查之對象。 

經本中心委員會審查確認之師資公費生若未依規定辦理報到、簽約、因故喪失或放

棄公費生資格所產生之缺額，由備取公費生依序遞補至錄取公告當學期結束為止。 

八、 公費生之權利義務如下： 

(一) 經甄選為公費生者，自錄取公告當學年度起開始受領公費。 

(二) 公費生應接受本中心及培育系所之輔導，進行各類學習，並依規定取得提報公

費名額縣市所要求之教育專門學科相關證書以及就讀系所的學位。 

(三) 公費生之權利、義務及資格喪失，係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 

九、 師資培育公費最低受領年限以 2 年為原則，公費生修業期間（即受領公費期間）應

具國內修課事實。經由本校校內甄選之大學四年級以上或碩士級公費生，公費受領

年限至多延長一年。 

公費生於半年教育實習期間，無公費待遇，亦不計入服務年數。 

第三章 輔導 

十、 輔導歷程主要內涵如下： 

(一)公費生於受領公費前，應與本校簽訂契約書。 

(二)有關公費生之入學、註冊、休學、復學、退學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學習輔導： 

1. 公費生修習教育專業及專門課程，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每學期應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達二學分。 

2. 公費生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兩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 30％，應終止公費待遇，

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但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不受此限。 

3. 經本校甄選大學四年級以上師資生(含碩士生及已具教師證書者)成為公費生

及因校內學位變動致公費生資格移轉者，應於契約書中明訂公費受領期間平

均每學期以修習教育專業或專門課程至少 6 學分，且不得抵免或重複修習相

同課程，但得於受領期間規劃調配每學期之修習學分數。 

(四)語言學習：若於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B1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

接受分發之權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制： 

1.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2.原住民公費生。  

(五)品德輔導：公費生在校期間由班級導師進行輔導工作，必要時轉介學生輔導中

心或專業機構接受輔導。公費生之德育操行成績，任一學期未達八十分，或曾

受記過以上處分，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六)弱勢學生輔導：公費生每學年應義務為中學弱勢家庭學童、低學習成就學生進

行課業輔導，陶冶服務精神，需達七十二小時；或於寒、暑假期間至提報缺額之

縣市學校參加課業輔導。未達七十二小時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

發之權利。 

(七)原住民公費生應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高級。 

(八)原住民公費生應於部落服務實習達八週。 

(九)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須修畢原住民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分。 

(十)公費生於畢業前應通過本中心辦理之教學演示，教學演示方式由本中心及公費

生導師決定之。 

前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於離島地區及原住民公費生之第一學年成績，不適用之。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公費生第二學年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其

學業總平均於班級排名前百分四十或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者，得由本校進行適性評

估，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保有其公費生資格。 

十一、 公費生導師由本中心或培育系所安排，導師對公費生的學業及生活問題進行瞭解與

協助，必要時將轉介本校輔導中心進行心理輔導。 

本中心主任負責邀請導師、提報公費生員額之縣市政府及公費生本人，每學期一次

定期召開「公費生學習輔導會議」，了解公費生學業表現及學校生活適應狀況，以便

及早發現問題並加以解決，以共同培育優質公費生。 

十二、 為增加公費生對未來所要分發縣市國中教育之瞭解，及強化其教學能力，公費生須

於在學期間，於每學期中進行至少十次之課堂觀課。在觀課期間，邀請觀課學校教

師擔任輔導老師，並提供試教機會及給予指導。該觀課學校以分發學校為原則，如

有其他情形，由本中心與委託培育公費生之縣市教育局處或分發學校討論決定。 

第四章 附則 

十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暨

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